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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用保函承诺书
我单位在20  年度“咸宁市诚信企业”评选中被评为AAA级（或AA+级）诚信企业，依据《关于进一步降低市场主体投标担保负担的通知》（咸政数局﹝2022﹞  号），我单位在本项目享受免缴投标保证金的优惠政策，现就有关事项承诺如下：
我单位如存在招标文件约定的投标保证金不予退还情况，将于收到招标人书面通知7日内将招标文件约定的投标保证金足额缴纳至招标人指定账户。
特此承诺。


承诺人（盖章）：
承诺时间:   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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